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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115年第 2 次治安會報紀錄 

時間：115年 4 月 8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分 

地點：行政院第 1會議室 

主席：卓院長榮泰                             紀錄：王佳元 

出（列）席： 

林政務委員明昕、張秘書長惇涵、劉部長世芳（馬次長士元代）、

莊部長翠雲（謝次長鈴媛代）、鄭部長銘謙、龔部長明鑫（林司長

碧郁代）、陳部長世凱（伍次長勝園代）、彭部長啓明（沈次長志修

代）、葉主任委員俊顯（彭副主任委員立沛代）、彭主任委員金隆、

管主任委員碧玲、陳代理主任委員崇樹、李發言人慧芝、阮副秘書

長昭雄、林部長佳龍（葛次長葆萱代）、林部長宜敬（侯次長宜秀

代）、邢檢察總長泰釗（呂主任檢察官文忠代）、張檢察長斗輝、陳

局長白立、張署長榮興、林署長宏恩、蔡署長長展（步副總工程司

永富代）、彭署長英偉、劉署長威亷（黃主任秘書瀞萱代）、林署長

俊秀、高局長晶萍、張署長忠龍、譚處長宗保、邱處長兆平、羅執

行秘書韋淵、王執行秘書琮聖 

壹、 主席致詞 

依據臺灣美國商會發表「2026年商業景氣調查」報告，

其中「人身安全」已連續 10年獲選為最吸引外商來臺居住及

就業之因素。另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亦於本(115)年 2月 12

日公布「114 年全年度臺灣民眾對司法與犯罪防制滿意度」調

查研究，其中民眾對「警察維護治安工作」滿意度達 85.95%，

對「住家與社區治安」滿意度更高達 92.1%，調查結果令人振

奮，顯示民眾對我國整體治安環境仍具高度信心，惟治安團

隊切勿以此自滿，仍應持續研議精進各項治安工作，並適時

調整犯罪防制策略，以建構安居樂業之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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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已於

本年 1 月 23 日生效，從「加重處罰、加速攔阻、加強保護」

三大面向強化防詐體系，請各相關部會滾動檢討各項打詐法

規，並適時推動修法作業，俾完善打詐之法源依據及擴大查

緝成效。感謝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警政署）於本年 1 月

26 日至 2 月 4 日實施「掃蕩黑幫詐團行動專案」，共查獲竹

聯幫、天道盟等幫派詐團 58 團、犯嫌 285 人，並扣押不法

金流 6,088 萬餘元，有效阻斷詐欺犯罪背後之幫派勢力。請

檢警機關持續規劃主題式打擊專案，並運用大數據分析案件

關聯性，精準鎖定幕後首腦，從根本瓦解、消滅犯罪組織。 

另鑑於新興毒品「賽拉嗪（Xylazine）」於美國濫用情形

嚴重，且國內曾出現混合施用案例，本院業於本年 2月 24日

將其提升為第 2 級毒品。請法務部持續掌握最新毒品情勢，

並請執法機關加強查緝毒品及取締毒駕，共同打造無毒家園

之願景，讓國人更為安心。 

貳、 國家發展委員會提「歷次治安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一、 准予備查，並照管考建議辦理。 

二、 有關案號 11407-3案（防堵營建產出物遭非法棄置），請環

境部掌握「廢棄物清理法」及「資源循環推動法」修法作業

進度，另請內政部妥處土方運送及去化相關事宜，並關注

土方去化 3項短期因應對策成效。 

三、 有關案號 11411-2 案（持續精進護照情資交換及處罰規

範），請外交部儘速完成「護照條例」修法作業，並請交通

部儘速研修「旅行業者管理規則」，以加強督導業者。 

四、 有關案號 11411-4案（建置 ATM相關安全示警功能），請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研議建立「ATM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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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蔽示警功能」統一標準，並請財政部及警政署配合，以強

化 ATM相關安全示警功能。 

五、 有關案號 11411-5案（建立金融安全防範洗錢機制），請法

務部積極研修「洗錢防制法」（側重實質受益人定義釐清及

透明化），並請經濟部務必確保執行公司登記系統功能優化

作業，於本年上半年正式上線營運；另請金管會定期檢視

方案推行成效，適時提報說明。請內政部、財政部、法務

部、經濟部、交通部及金管會，持續依精進作為或規範辦

理。 

六、 有關案號 11501-1 案（研議防範權利車遭不法分子充當犯

罪工具等問題），請內政部、數位發展部（以下簡稱數發部）、

經濟部等相關機關，持續依現行短期目標辦理；另請內政

部、交通部及金管會，儘速研議修正「當舖業法」、「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及「動產擔保交易法」。 

七、 儘管打詐四法完成後，已陸續建立相關防詐機制，且近期

詐欺案件數及財損數均呈現微幅下降趨勢，惟整體數據仍

與民眾之期待存有落差，各相關部會應持續檢討現行法規

及專案之執行成效，尤以強化銀行端處理可疑交易之時效，

減少民眾受詐騙之財產損失。同時需加強檢警調憲等第一

線執行單位之橫向聯繫，透過更強力之防制及查緝作為，

讓詐欺案件數及財損數顯著下降，才能讓民眾有感。 

參、 警政署提「贓款流向虛擬資產之情勢分析與策進作為」 

主席裁示： 

一、 當前虛擬資產犯罪態樣多聚焦於詐欺案件，且被害財損規

模呈上升趨勢。請相關部會強化打擊此類犯罪，並加強推

動下列工作： 

(一)請金管會加速完備「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授權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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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及時辨識涉詐錢包地址及虛擬資產業者調閱資料，降

低民眾財產損失。 

(二)鑑於泰達幣（USDT）為我國被害財損之主軸幣別，目前雖

已成功凍結逾 102 億元，惟礙於案情複雜致尚未啟動返還

程序。請法務部、臺灣高等檢察署（以下簡稱臺高檢署）

及警政署積極與泰達公司（Tether）協調磋商，秉持「易

者先行」之原則，優先推動單純案件返還作業，以彰顯政

府執法成效，讓民眾有感。 

二、 為健全虛擬資產業務之經營及發展，保障交易人權益，提

升市場信任，本院已於本年 4 月 2日通過「虛擬資產服務

法」草案，並送請立法院審議，以建立完善且明確之監理

框架，確保客戶資產安全。另為防範不法分子透過虛擬資

產洗錢，請法務部調查局及警政署持續精進科技偵查能

量，解析詐團金流架構及流向，針對施詐、洗錢、犯罪工

作等進行溯源查緝，系統性瓦解詐團產業鏈，以穩定治安

秩序，確保民心安定。 

肆、 數發部數位產業署提「115 年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公私協力

管理作為」 

主席裁示： 

一、 民眾使用第三方支付服務已日益增加，為建構安全第三方

支付環境，請數發部（數位產業署）積極辦理能量登錄及

現地查核，並透過跨部會聯防機制及公私協力合作，共同

打擊詐騙、防制洗錢，讓民眾安心。 

二、 請數發部、金管會等相關機關，持續透過金流監理、資訊

共享及即時阻斷機制等措施，共同防堵詐欺案件發生，以

提升民眾對數位交易環境之信賴。 

伍、 散會。（下午 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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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發言紀錄 

國家發展委員會提「歷次治安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辦理情

形」 

林政務委員明昕 

一、 有關案號 11411-5案（建立金融安全防範洗錢機制），短期

目標係研提「洗錢防制法」修正草案及建立防制人頭公司

遭不法利用之跨機關聯繫平臺，中長期目標係完成「洗錢

防制法」修法作業，其中因涉及經濟部商業登記及外資投

資審議等複雜問題，期能於明(116)年初前完成。 

二、 有關案號 11501-1案（研議防範權利車遭不法分子充當犯

罪工具等問題）已於本年 3 月 25 日開會研議，將採法律

修正及行政改善方式，制定短期及中長期計畫，並於適當

時機向院長報告。 

臺高檢署張檢察長斗輝 

有關案號 11411-5案（建立金融安全防範洗錢機制），臺高

檢署已多次邀集經濟部、財政部、金管會及執法單位，針對跨

機關資訊分享、防制及查緝部分進行研議，並建置聯繫平臺及

窗口名冊。另有關人頭公司之防制及查緝部分，臺高檢署已偕

同財政部及經濟部持續研析相關具體案例，期能獲得相當成果。 

環境部沈次長志修 

「廢棄物清理法」及「資源循環推動法」修正草案將於本

年 4月 9 日提報本院會議討論，並儘速函送立法院審議。 

警政署提「贓款流向虛擬資產之情勢分析與策進作為」 

臺高檢署張檢察長斗輝 

泰達公司係穩定幣發行商，非交易所業者，故凍結之虛擬

資產返還不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 11 條規定，須回

歸「刑事訴訟法」。臺高檢署已於本年 3 月 5日邀集相關檢警機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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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召開返還研商會議，因涉及犯罪事實釐清及法律適用爭議，

將持續研議有效返還機制。 

金管會證券期貨局（以下簡稱證期局）高局長晶萍 

一、 依據「洗錢防制法」規定，於國內經營虛擬資產業務必須

完成洗錢防制登記，但國人自行前往國外交易所交易則不

在管轄範圍。近 3 年查緝非法個人幣商部分，113 年移送

1件、114 年移送 21件（「洗錢防制法」修法通過後大幅提

升）、115 年迄今 1件，未登記之非法幣商將面臨 2 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 500萬元以下罰金，證期局將積極查緝非法幣

商並追究其法律責任。 

二、 現行警方取得虛擬資產錢包地址後，需同時通報國內 8家

虛擬資產業者查證，俟確認業者後，再由警方請求凍結，

無法即時攔阻贓款。未來「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授權

子法修正通過後，國內 8 家虛擬資產業者之用戶錢包地址

將統籌申報至財金公司，屆時警方可直接透過財金公司系

統查詢錢包地址歸屬，即時凍結贓款，透過科技聯防機制

提升攔阻效率。 

三、 有關異業情資交換部分，現行虛擬資產業者無法直接向金

融機構調取匯款資訊辦理返還，須由警方提供名單供業者

返還，流程冗長且效率低落。未來「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

例」授權子法修正通過後，將建立虛擬資產業者及金融機

構互連系統，賦予業者直接向金融機構調閱入出金帳戶資

訊，並將凍結款項返還受害民眾。 

四、 有關「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授權子法修正及相關系統

介接部分刻正辦理中，授權子法修正預計本年 7 月中旬前

完成。 

警政署張署長榮興 

一、 執法機關於偵辦虛擬資產犯罪時，常面臨境外虛擬資產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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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或個人幣商監管困難等問題，目前警方偵查發現虛擬

資產贓款大多流向穩定幣，且潛在黑數可能更多，須透過

跨部會共同防制。 

二、 虛擬資產犯罪常涉及詐欺及洗錢等態樣，我國已制定「洗

錢防制法」、「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及尚待立法院審議

通過之「虛擬資產服務法」等法源依據，較其他國家之法

制更為健全。惟此類犯罪已演變為專業化、跨國化之分工

體系，需透過完善整體法制規範及跨部會共同合作，方能

有效應處。 

金管會彭主任委員金隆 

一、 美元穩定幣因流通性佳且受市場波動較小，已成為詐欺集

團首選工具，未來「虛擬資產服務法」通過後，我國將研

議發行臺幣穩定幣，該幣可能因國際流通性不高而不受詐

欺集團青睞，屆時再觀察相關幣種犯罪使用趨勢。 

二、 「虛擬資產服務法」草案已函請立法院審議，金管會將持

續參考以下國際作法，針對虛擬資產犯罪進行預防： 

(一)網域限制接取：針對非法網域進行封網、降載或列入黑名

單，避免民眾接觸受騙。 

(二)建立黑白名單制度：國內合法業者僅能與政府認可（白名

單）之境外交易所合作，切斷與高風險交易所（黑名單）

資金往來。 

(三)上架標的審核：所有可於國內虛擬資產交易所交易之幣

種，須經主管機關同意方可上架。 

(四)出入金管制：國內金融機構僅能與合法虛擬資產服務業者

進行入金及出金作業，確保金流源頭合法。 

(五)落實轉帳規則（Travel Rule）：每一筆交易除發起端需落

實身分查核外，接收端也必須同步檢核身分，使跨國、跨

交易所之金流資訊可得追蹤。 

(六)程式化攔阻：利用穩定幣智能合約（Smart Contract）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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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若涉及犯罪可直接進行註銷、重鑄，加重對犯罪者之

處置力度。 

三、 國際間因司法互助困難，導致虛擬資產查扣後難以返還，

部分國家直接將查扣資產沒收，納入國家儲備，或將查扣

資產拍賣，作為被害人補償基金。未來「虛擬資產服務法」

通過後，將透過以上節點預防虛擬資產犯罪。 

本院洗錢防制辦公室羅執行秘書韋淵 

一、 虛擬資產需有 1 組密碼（私鑰）才能使用，而錢包分為託

管（交易所）錢包及非託管錢包： 

(一)前者可透過交易所配合而扣押不法之虛擬資產。 

(二)後者執法機關即使查扣冷錢包或安裝電子錢包之手機或

設備，若無法取得私鑰即無法轉移虛擬資產。但穩定幣發

行商於發行虛擬貨幣時，可利用智能合約（ Smart 

Contract）程式寫入凍結、銷毀、重鑄等功能，建議未來

虛擬資產服務法之洗錢防制相關法規可納入參考。 

(三)對於不法之特定種類穩定幣遭移轉至不知名之錢包地址，

因無從知悉該錢包之實際持有人，無法取得私鑰。目前美

國採取「對物訴訟」模式，係將特定虛擬資產錢包地址列

為被告，並協同境外發行商自願性配合，執行遠端凍結、

銷毀及重鑄，將不法虛擬資產移轉至政府掌控之電子錢

包，而達成扣押之效果。 

二、 屏蔽境外尚未落地納管之交易所網域，於國際間屬於較為

強烈之手段，須於犯罪預防及投資者需求間取得平衡。另

有關落實轉帳規則（Travel Rule）部分，係境內合法業者

於用戶轉帳時，須要求用戶說明轉入方、接收方身分，依

據「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

辦法」第 7條已有規範，惟尚待訂定施行日期。 

三、 對於國內合法業者，雖可考慮要求禁止用戶移轉虛擬資產

至境外不合規交易所，以避免金流進入國際追討困難之灰



9 

色地帶。此機制能有效阻詐，惟可能降低虛擬資產活絡性，

須謹慎權衡。 

數發部數位產業署提「115 年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公私協力管

理作為」 

數發部侯次長宜秀 

一、 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公私協力管理作為係新型態協作治

理，其不僅止於訂定法律義務，更透過能量登錄機制，引

導業者合乎法規，類似積極許可制概念。於「洗錢防制法」

修正通過及能量登錄機制建立後，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從

原本 1 萬多家減少為 51 家，大幅提高市場進入門檻，形

成正向淘汰機制，此類治理方式亦可推廣至其他新興產

業。 

二、 第三方支付及電子支付之差異係於主要功能不同，電子支

付具備儲值功能，主管機關係金管會；第三方支付係買多

少錢付多少錢，不能多付或預刷，所以其日均餘額較少。 

金管會彭主任委員金隆 

電子支付類似微型銀行，具備儲值款項及小額匯兌功能，

為確保資金安全性，必須強制辦理信託，並受政府高度監理；

第三方支付僅限於代收代付，禁止吸收資金，以降低對社會之

影響性。 


